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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開曼群島商駿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ㄧ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ㄧ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中市台灣大道二段 666 號(長榮桂冠酒店 B2 中港廳) 

列席：王秀華董事、蕭庭郎獨立董事、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勝安會計師。 

出席：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33,164,807 股，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32,664,807 股(扣除庫藏股 500,000

股)，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為 17,917,698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為

8,696,915 股)，佔發行股份總數 54.03%。 

 
主席：獨立董事 蕭庭郎                                             紀錄：高靖宜 

(董事長請假，由董事長指定獨立董事 蕭庭郎代理主持本次股東常會) 

 

一、宣布開會：出席已達法定股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0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110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110 年度員工酬勞分派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民國 110 年度員工酬勞，業經 111 年 3 月 16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以現

金發放員工酬勞新台幣 2,223,171 元。 

 

 

第四案 

案  由：110 年盈餘分派現金股利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 100(1)項及 89 第(j)款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現金分派年度股

利，並向股東常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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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 111 年 5 月 5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配發現金股利新台幣 16,332,404 元，

每股新台幣 0.5 元，現金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

合計數轉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本案經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嗣後如因本

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亦授權董事

長全權調整之。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 110 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

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共17,917,698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7,898,839  權   

(含電子投票       8,678,056  權) 
99.89% 

反對權數:             7,051  權   

(含電子投票           7,051  權) 
0.04%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11,808  權   

(含電子投票          11,808  權) 
0.07% 

          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後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 110 年度累積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64,840,117 元，擬分配現金股利新台幣 

16,332,404 元（每股 0.5 元）及股票股利 16,332,400 元（每股 0.5 元）。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共17,917,698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7,904,839   權   

(含電子投票       8,684,056   權) 
99.93% 

反對權數:            7,051   權   

(含電子投票          7,051   權) 
0.04% 

無效權數:                0   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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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808  權   

(含電子投票            5,808  權) 
0.03% 

          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後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決議。 

說  明： 

            (一)為配合相關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三)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共17,917,698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7,898,839  權   

(含電子投票       8,678,056  權) 
99.89% 

反對權數:           13,051  權   

(含電子投票         13,051  權) 
0.07%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808  權   

(含電子投票          5,808  權) 
0.03% 

          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後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公司擬盈餘分配股東紅利發行新股新台幣 16,332,400 元，合計增資發行新股  

1,633,240 股，每股面額 10 元，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持有股份，每

仟股無償配發 50 股。  

        (二)本次股東紅利配發不足壹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自行向

本公司股務代理人辦理湊足壹股之登記，其放棄併湊或併湊後倘有不足壹股之

畸零股，按面額折付現金計算至元為止，畸零股份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

額認購。 

(三)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 

        (四)本增資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權基準日辦

理之。 

        (五)本案若因主管機關對上開發行金額或發行條件核定變更而必須配合重新修正本

次增資等有關議案或重編財務報表時，各項應辦及補辦之修正、重編及申請手

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並將處理情形提下次股東會報告。 

        (六)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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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共17,917,698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7,898,839  權   

(含電子投票       8,678,056  權) 
99.89% 

反對權數:           13,056  權   

(含電子投票         13,056  權) 
0.07%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803  權   

(含電子投票          5,803  權) 
0.03% 

          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後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九點二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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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 

英屬開曼群島商駿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新冠病毒（COVID-19）自 109 年在世界各國大爆發，全球各國封鎖邊境，限縮各項營

運和商業社交活動，經濟陷入衰退困境，到了 110 年變種病毒接二連三來襲重創東南亞，造成

供應鏈危機，拖累全球經濟復甦的腳步。 

 

110 年經過一年各國防疫措施及疫苗施打，疫情看似逐漸獲得控制，上半年全球經濟回溫

且需求暢旺，公司上半年營收較去年同期成長 39.78%;沒想到 Delta 變種病毒再度引爆新一波

感染，使疫情急轉直下，馬國政府繼 109 年 3 月後，於 110 年 6 月 1 日再度實施「全面行動管

制令(FMCO)」，兩家子公司於 6月 23 日起配合政府政策暫時停工，造成 7月營收大受影響，直

至 8月 5日獲得貿工部營運批准函同意復工。Delta 變種病毒加劇了全球缺櫃、塞港和運力不

足等問題，同時馬國更遭遇史上最嚴重水災，貨船無法停靠，貨物運輸出現囤積及交貨延遲現

象，更讓原已無法消化的物流供應鏈雪上加霜，在疫情反覆的衝擊下，影響本公司下半年訂單

的出貨量，導致公司 110 年營收不如預期。 

 

以下玆就 110 年度營運成果及 111 年度營業計劃簡要報告如下： 

 

一、110年度營運成果 

 

駿吉控股110年度的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572,787千元，較109年度 613,035千元下滑6.57 

%，營業毛利為 118,672 千元，毛利率為 20.72%，毛利較 109 年度 75,897 千元成長 56.36%，

係因公司依國際市場情勢規劃原物料採購政策，降低採購成本，加上營業費用控制得宜，推銷

及管理費用較去年同期減少共 5,410 千元，使得營業利益增加 48,185 千元。110 年稅前淨利

較去年同期增加 13,547 千元，而稅後淨利減少 3,084 千元，主係因 109 年有再投資獎勵抵減

賦稅所致。110 年每股稅後盈餘為 1.52 元。本公司 110 年度與 109 年度營運成果比較請參閱下

表: 

110 年度與 109 年度營業運成果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0 年度 109 年度 增減金額 增減率 

營業收入 572,787 613,035 -40,248 -6.57% 

營業毛利 118,672 75,897 42,775 56.36% 

營業利益 61,158 12,973 48,185 371.43% 

稅前淨利 71,142 57,595 13,547 23.52%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

淨利 
49,768 52,852 -3,084 -5.84% 

基本每股盈餘(元) 1.52 1.59 -0.07  

稀釋每股盈餘(元) 1.52 1.5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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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年度營業計劃 

 

駿吉歷經反傾銷高稅率的考驗，審慎面對調查，積極強化體質，取得零稅率後，對客戶影

響已降到最低。110年因變種病毒(Delta)在各國變化與肆虐，影響公司營收成長動能，使得

今年營收較前一年度略為下滑。然而美國從疫情期間DIY修繕需求、到解封後建築市場回溫，

及近期推行基礎建設計劃，均加速並拉長客戶對扣件的需求;從各國為防疫祭出停工政策使供

給緊縮，至變種病毒傳播導致供應鏈秩序大亂，均使企業庫存水位處於歷史低點，氣動式風槍

釘為剛性秏材，有基本需求存，在未來疫情舒緩企業回補庫存時，將有助於本公司產品之銷售。 

 

駿吉長期深耕於槍釘產業，維持一貫穩健、紮實的經營步伐，精益求精，主動取得 ISO9001

及 ICC 的認證。面對詭譎的大環境，本公司未來將發揮整合式管理達到產銷量極大化，以降低

庫存、節省成本與提高資金流動力，提升公司危機應變能力;公司嚴格把關每道製程，持續以

優良穩定的品質達成客戶需求，提升核心研發技術，確保產品未來競爭優勢。因應疫情後全球

產業的快速變化，企業數位化已是不可或缺的過程，加速前進到工業 4.0 的步程，本公司除增

設先進自動化設備，更培養應用數據分析能力，整合現有供應鏈管理、製造資源及銷售流程，

有效預測需求，幫助生產與倉儲排程等營運規劃，並運用於強化客戶之利潤分析，篩選較佳之

客戶與產品，以達利益最大化。 

 

本公司除確保產品品質及鞏固既有客戶，並有效地處理客戶問題、滿足多元性需求，提

高客戶的忠誠度，同時利用市場產品的相關性，開發潛在需求，平衡銷售種類，拓展服務範圍，

擴大市場占有率。本公司致力落實公司治理、風險評估、並在履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同時，追求

獲利成長與累積公司資本未來發展，期待能再創營運佳績，為支持公司股東創造最大利益。 

 

 

 

                                                 董事長：江文洲 

 

 

                                                 總經理：江文洲 

 

 

                                                  會計主管:張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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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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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 110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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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 

 

 

英屬開曼群島商駿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nmax Holding Co., Ltd. 

 110 年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35,968,806  

加:本期稅後淨利  49,768,058  

小計  85,736,864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0,896,747) 註 2 

期中盈餘決議分配數          0  

年度盈餘可供分配數 64,840,117  

   

分配項目   

   現金股利(每股 0.5 元)   (16,332,404) 註 3 

   股票股利(每股 0.5 元)   (16,332,4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32,175,313  

註: 

① 本公司為英屬開曼群島法律組織設立並存續之公司，不適用公司法第

237 條規定:「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② 依 101.4.6 金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函，提列及迴轉「國外營運機

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特別盈餘公積。 

③ 董事會決議日流通在外股數為 32,664,807 股。(不含庫藏股:500,000

股) 

 
 

 

 

董事長：江文洲            總經理：江文洲          財務長：張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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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七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評估、作

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出售，悉依本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作業循環辦理。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另交易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若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

（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

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七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評估、作

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出售，悉依本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作業循環辦理。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另交易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配合相關
法令修正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評

估、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定資

產循環程序辦理。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政

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交易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更，亦應比照

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金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應請

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評

估、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定資

產循環程序辦理。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政

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交易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更，亦應比照

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金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應請

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配合相關
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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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金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金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金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

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金額差

距 達 交 易 金 額 之 百 分

之二十以上。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金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

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

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金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金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金額差

距 達 交 易 金 額 之 百 分

之二十以上。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金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

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

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評估、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 得 或 處 分 會 員

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交易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 二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者，除與政

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金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評估、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 得 或 處 分 無 形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交易金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 

 

配合相關
法令修正 

 

第十條之一 

第一項 略 

 

前項交易金額之計算，應依

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第十條之一 

第一項 略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

配合相關
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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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

會通過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從事下列

交易，董事會得依第五條

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

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應先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交

董事會通過事項，準用第十八條第四項

及第五項。 

事會得依第五條授權董事

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應先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交董

事會通過事項，準用第十

八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本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

易，交易金額達公開發行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本公司應將第一項所

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

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

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

間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金額之計

算，應依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

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 

 

第 十三 條 (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第一~四款 略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

第 十三 條 (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第一~四款 略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

配合相關
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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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投入之交易金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

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金融債券

(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

券投資信託基金或期貨信託基金，或

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

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金。 

以下略 

計投入之交易金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買賣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國主權

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

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

金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

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或期貨信託

基金，或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

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

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

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金。 

以下略 

 
 


